
【案例1】
试用期内职工因病请长

假， 企业可以顺延试用期

周某与公司签订了3年期劳
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为 2个月 。
在试用期刚满 1个月时，周某突
然生病住院， 遂请了1个月的病
假。 周某出院到岗后， 公司通知
他， 因在试用期内请了1个月病
假，故试用期需顺延1个月。那么，
公司能否决定顺延试用期？

【点评】
对约定的试用期可否因特殊

情况而予以中止或顺延， 劳动法
律法规目前无明确的规定， 但主
流观点是支持的， 因为这符合立
法本意。

试用期制度的设置既是促进
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 也
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就业选择权的
充分实现。 对于劳动合同双方而
言， 劳动者的实际工作能力是否
如其应聘时所言， 是否符合岗位
要求， 用人单位的工作条件、 工
资福利、 劳动保护等是否如其招
聘时的承诺， 都需要在劳动合同
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加以考察。 试
想， 一个员工如果入职后即请长
病假或由于其他原因长时间没有
到岗， 在约定的试用期满后再上
班 ， 如此时认为双方试用期已
满， 不得对其再行考察， 甚至明
显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也只
能被迫接受， 显然违背了法律设
置试用期制度的初衷。 因此， 应
当允许用人单位中止试用期计
算， 待导致试用期中止的情形消

除后， 试用期期限恢复计算。 而
且， 在实践中， 劳动仲裁机构和
人民法院都认可试用期可以因病
假而中止或顺延。

本案中， 公司决定周某的试
用期顺延1个月并无不妥。

【案例2】
试用期内业绩不佳， 企

业不得延长试用期

刘某入职时与公司双方签订
了3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其中
试用期4个月。 由于刘某是位新
手， 业绩不佳， 于是在4个月试
用期届满时， 公司作出了刘某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考核结论 。 可
是， 公司当时生产任务重， 人手
不足， 就与刘某协商将试用期延
长2个月， 刘某表示同意。

半个月后， 刘某认为公司延
长其试用期的做法不合法， 并主
张正式工待遇。 公司则认为， 延
长2个月后， 刘某的试用期虽然
长达6个月， 但并未违反 《劳动
合同法》 第十九条 “3年以上固
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 之
规定。 那么， 究竟哪一方的理由
成立呢？

【点评】
试用期延长与试用期顺延属

于两个不同的概念。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规

定：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
不满1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
月； 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 据此 ，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在法定的
试用期限度内协商约定试用期
限， 而且试用期限一经劳动合同
确定 ， 就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延
长， 也不得再与劳动者续订劳动
合同， 或者对劳动者进行调岗、
降职、 提拔时再次约定试用期。
另外， 即便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原
约定的试用期限基础上延长， 且
延长后并未超过法定的长度， 也
相当于再次约定了试用期， 属于
违法。

本案中， 公司在4个月试用
期届满后， 又与刘某协商延长2
个月试用期， 该做法无疑是违法
的。 由于延长的2个月试用期无
效， 所以， 刘某事实上已处于转
正状态， 有权主张正式工待遇。

【案例3】
离职后重新入职， 能否

重新试用视具体情形决定

彭某曾在A公司从事运营管
理工作并担任经理职务， 双方在
劳动合同中也约定了试用期。 后
来， 彭某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
2年后， 彭某想重回A公司工作，
A公司老板表示同意， 且让他继
续到岗位从事原工作。 可是， 老
板还想再给他一定的试用期， 看
看他能否适应现在的工作环境。
那么， A公司还能与彭某再次约
定试用期吗？

【点评】
《劳动部关于 〈劳动法〉 若

干条文的说明 》 指出 ， “试用
期” 适用于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
时改变劳动岗位或工种劳动者。
《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若干问题的通知》 也指出， 用人
单位对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的
同一劳动者只能试用一次。 由此
不难推断出对于离职后再返回
原岗位的劳动者不应再约定试
用期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 法
官或仲裁员在裁决这类纠纷时，
除了根据劳动者原岗位与现岗位
是否有较大差异外， 还会考虑离
职和再次入职的时间差有多长，
以及劳动者的身体状况、 劳动技
能等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综
合判断再次约定试用期是否违
法。

从生效的裁判文书来看， 法
院对于已经经过三五年这样长时
间离职后再次入职的， 且两次入
职的岗位不存在相似或者相同的
情形， 对于再次约定试用期得到
支持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工作岗
位相同或相似， 或者离职和重新
入职的时间又比较接近的， 再次
约定试用期则往往难以获得裁审
机构的支持。

本案中， 彭某重新入职的岗
位与之前的相同， 且离职和重新
入职的间隔时间只有2年 ， 故A
公司不应再次与彭某约定试用
期， 以避免因裁判者的理解不同
而被判定违法。

【案例4】
企业合并或分立， 不能

重新约定试用期

韩某与公司签订了3年期劳

动合同， 约定试用期6个月。 在
韩某的试用期已过5个多月时 ，
该公司因股东经营理念不同发生
分歧， 遂按业务拆成甲、 乙两家
新公司， 韩某按业务归属到甲公
司。 甲公司决定， 所有员工重新
签订劳动合同， 原公司还在试用
期的员工需重新约定试用期。 由
于韩某还差半个月就可以转正
了， 而且其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
并未发生变化， 故对甲公司要求
重新约定试用期提出异议并投
诉。 经劳动监察员调查处置， 甲
公司撤销了对韩某再次试用的决
定。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变更名称、 法
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
人等事项， 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
行。” 第三十四条规定： “用人
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 ，
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劳动合同
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
继续履行。”

本案中， 韩某所在的原公司
分立为两家公司后， 韩某的用人
单位转为分立出来的甲公司， 甲
公司应当承担原公司的义务， 继
续履行原公司与韩某的劳动合
同。 所以， 原劳动合 同中确定
的劳动合同期限和试用期都仍
然有效， 韩某在原来约定的6个
月试用期届满后， 如无不符合录
用条件的情形就应转为正式职
工。 也就是说， 甲公司无权再要
求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和约定试用
期。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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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汤莉莉向本报反映说， 一位客
户因对其同事的服务态度严重不满拨打
了投诉电话，但错报了她的工号和姓名。
因此，她被公司批评并扣除当月奖金。事
后，公司查明真相，向她道了歉，补发了
奖金，但她对此一直难以释怀。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她能否
要求张冠李戴的客户为其恢复名誉、 赔
偿道歉？

法律分析
汤莉莉无权要求客户为其恢复名

誉、 赔偿道歉。
《民法典 》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

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该规定表明 ， 名誉权受法律保护 。 但
是， 相对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 应否
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偿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必须
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行
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

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
认定 ， 且这四个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
备。 而本案的情形却不符合这些条件：

一方面， 客户没有过错。 即客户投
诉系事出有因， 且其目的只是反映汤莉
莉的同事的服务态度， 并不是为了损害
汤莉莉的名誉 ， 更没有公开向社会散
布。

另一方面， 虽然汤莉莉受到公司批
评、 扣除当月奖金， 但公司在查明真相
后已经纠正其不当行为， 汤莉莉遭受的
损失已经得到弥补。

再一方面， 客户对汤莉莉不存在侮
辱或毁谤行为。 侮辱是指故意以暴力或
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 ， 毁损他人名
誉。 诽谤则是指以书面、 口头等方式，
捏造事实来丑化他人人格。 客户基于汤
莉莉的同事的服务态度不好而投诉， 既
是根据公司要求为之， 也是对自身权利
的行使， 即使因为对公司工作人员不熟
悉而错报了汤莉莉的工号、 姓名， 也不
等于具有捏造事实， 贬低、 丑化汤莉莉
人格， 毁损汤莉莉名誉的故意。

廖春梅 法官

编辑同志：
我曾在一家公司从事接触粉尘等有

毒、有害物质的岗位工作。今年3月，劳动合
同到期后， 公司没有对我进行离岗前健康
检查即要求我离职。当时，我因为身体并无
不适就没有过多计较。岂料，时隔半年后，
我于近日被诊断为疑似尘肺病。

请问：我能否要求公司恢复劳动关系？
读者：李欣欣

李欣欣读者：
你有权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这里涉及到职业病问题， 指的是指企

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
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
病。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
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对患职业病和疑
似职业病的劳动者实行特殊保护，如《职业
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分别规定：“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对疑似

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 在疑似职业病病人
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不得解除或终止
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另外 ，《劳动合同法 》 第四十二条第
（一）项规定：“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
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该规定
表明，即使劳动者属于疑似职业病病人，处
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维持劳动关系
仍然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也是劳动者
的法定权利。

本案中， 你在工作中需要接触粉尘等
有毒、有害物质，存在患职业病的可能，离
职时并不知道自己患有疑似职业病， 也不
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 而公司
在你离职前没有安排对你进行疑似职业病
诊断， 可以确认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对
此，《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因此，公司让你离职的行为从
一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在此情况
下，公司应当恢复你的劳动关系。

颜梅生 法官

客户投诉“张冠李戴”，
职工能否要求恢复名誉？

试用期可以顺延或者重复约定吗？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互了解、 选择而在劳动合同履行期内约定的

一定时间的考察期。 劳动法虽然对试用期作出了规定， 但由于劳资双方理解上的
偏差， 以致于不时引发试用期方面的争议。 以下通过对4个案例的分析， 从不同
角度回答了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关于试用期是否可以顺延、 延长或者重复约定等方
面的疑问。

离职半年确诊职业病
可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